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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能达 股票代码

0025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钜 田智勇

电话

0755-26972999-1170 0755-26972999-1247

传真

0755-86133699-0110 0755-86133699-0110

电子信箱

stock@hytera.com stock@hyter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60,151,719.33 730,961,399.46 7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351,623.42 -1,967,186.81 1,69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23,901,426.44 -13,609,176.43 275.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4,377,217.26 -121,104,855.70 250.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 -0.001 2,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 -0.001 2,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7% -0.10% 1.4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930,378,142.69 4,603,710,643.15 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73,265,034.70 2,286,760,788.71 -0.59%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18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清州 境内自然人

58.45% 898,838,050 674,128,536

质押

427,242,899

招商证券资管

－

浦

发银行

－

招商智远

海能达

1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3% 46,533,936 0

招商证券资管

－

浦

发银行

－

招商智远

海能达

2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 24,608,696 0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

005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1% 20,180,047 0

翁丽敏 境内自然人

1.14% 17,600,000 0

曾华 境内自然人

0.97% 14,972,653 11,229,489

武美 境内自然人

0.52% 7,934,650 5,950,987

兵工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0% 7,756,484 0

肖惠珠 境内自然人

0.44% 6,809,104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工银瑞信

核心价值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0% 6,111,16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清州、翁丽敏之间是夫妻关系存在关联关系

,

是一致行动人；招商证券资管

－

浦发银行

－

招商智远海能达

1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是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招商证券资管

－

浦发银行

－

招商智远海能达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是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3）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年上半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际社会环境复杂多变，恐怖袭击和自然灾

害频发，大型活动和赛事越来越多，各国政府不断加强公共安全的重视力度，推动着全球专网

通信行业的不断发展；国内公共安全的专网通信市场经过了几年的培育和引导，也呈现出大

规模建设的趋势；另外，专网用户对宽带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专网通信的市场规模将呈现

指数级的增长，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公司持续聚焦专网通信领域，根据“营销再变革、研发再创新、管理再提升” 的总体思路，

不断加大全球营销网络建设力度和产品宣传力度，提升公司市场地位和品牌影响力；不断加

大研发投入，特别是提前布局下一代宽带产品的研发，引领行业发展方向，积极推动行业标准

制定，抢占制高点；加速组织内部的调整和优化，提升团队执行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126,015.17 万元，同比增长 72.40%�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135.16 万元，同比增

长 1,693.73%。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实现快速增长，其中数字产品销售收入 95,415.67 万元，同比增

长 92.23%， 数字产品占比进一步提升。 公司前期大规模投入的 PDT 产品线、Tetra 产品线、

DMR产品线均实现快速增长。

PDT（Police� Digital� Trunking）数字集群产品线：国内公共安全的专网通信市场经过几年

的培育和引导，已呈现出大规模建设的趋势。公司不断完善和优化 PDT 产品系列功能，满足

用户特定需求，推动我国公共安全领域专网的建设。全国各地公安的 PDT 建设明显加快，公

司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我国公共安全领域除公安行业外，司法、监狱等细分行业的 PDT 建

设需求也开始快速增长，国内 PDT 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报告期内，公司 PDT 产品实现销售

收入 34,820.03万元，同比增长 436.08%。

Tetra（Terrestrial� Trunked� Radio）数字集群对讲机产品线：通过前几年持续的高研发投

入，新一代 Tetra技术已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中标荷兰公共安全应急服务更新 C2000 通信系

统基础设施项目，充分证明了公司在 Tetra领域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也为公司未来在其他

地区竞争全国性公共安全网络树立了标杆，公司的可参与市场和孕育的项目快速增长。报告

期内，公司 Tetra 销售收入实现较快增长，特别是海外的国家公共安全网络以及地铁、轻轨等

行业取得较大突破。

DMR（Digital� Mobil� Radio）数字对讲机及系统产品线：DMR 产品线系列越来越丰富，

针对不同行业和用户特点的产品不断推出，提升了公司 DMR 产品的覆盖面，防爆产品技术

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海外 DMR 集群的推广取得较大突破。报告期内，公司 DMR 产品销售

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公司持续引领专网行业的发展，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大规模投入研发，各产品线功能越来

越丰富，满足不同行业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公司下一代宽带产品的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宽窄

带全融合方案已在 5月份举行的北京警用装备展上正式发布和演示，得到全球专网行业用户

的高度关注。预计商用宽带产品将于明年上半年陆续推出，为公司未来快速抢占宽带市场份

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加速下一代产品的研发和布局。公司于 2015 年 6 月推出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并于 2016 年 1 月通过证监会审核。2016 年 8 月，公司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全部程序，共募集资金 21.09亿元，为公司未来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

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优化组织结构。启动全球 ERP 重构项目，提升公司信息化水平，为

公司快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为进一步优化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

公司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实现公司和员工的共同成长，报告期内，公司推出了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覆盖主要核心员工 1500余名。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公司 2015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设立俄罗斯子公司的

议案》， 及 2016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设立海外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截止 2016年 6月 30日，如下子公司已经完成注册并纳入合并范围，注册资本尚未缴付。

①HYTERA� COMMUNICATIONS� AMERICA� (WEST),� INC.

②HYTERA� COMMUNICATIONS� (CANADA)� INC.

③海能达通信（俄罗斯）有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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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电子邮

件及电话的方式于 2016年 08月 19日向各位董事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 2016年 08月 24日以现场参与结合电话会议的形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 9人，实际出席 9 人。（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 0 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

席会议的董事 5人），缺席会议的董事 0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是曾华、武美、谭

学治、李少谦、欧阳辉。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清州先生主持，监事邓峰、王卓、张玉成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同意对外报送 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2016 半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2016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需要进行换届选

举。

经征询公司股东意见，广泛搜寻适合公司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对其资格进行审查后，

提名陈清州先生、曾华先生、武美先生、张钜先生、蒋叶林先生、郭義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将提交公

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并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即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非独

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但不得超过其

拥有选票数对应的最高限额，否则该议案投票无效，视为弃权，当选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任期不超过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经征询公司股东意见，广泛搜寻适合公司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对其资格进行审查后，提

名欧阳辉先生、孔祥云先生、陈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

简历见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2011 年修订）的要求将独立董事候选人

详细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有异

议的，均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热线电话、邮箱等方式，就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

可能影响其独立性的情况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反馈意见。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备案无异议后将提交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并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即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

分开使用，但不得超过其拥有选票数对应的最高限额，否则该议案投票无效，视为弃权，当选

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不超过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候选名单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宜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务，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行为。

3.�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及授予对

象进行调整的议案》。

由于原激励对象任涛、聂新志、董广旭、才凡、宋晓霞、胡丹、李纯林、王磊、郑小刚、魏科

学、汪盛平、陈超祖、陈凌伟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再满足成为股权激励对象的授予条件，根据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将取消上述 13 名离职人员首次授予尚未行

权的 1,093,400 份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此次调整后，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

整为 150人，已获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18,922,750份；预留部分人数和尚未行权

的期权数量不变。

4.�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和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涉及标的股票可行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曾华、武美、蒋叶林、张钜为《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的激励对象，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本议案的表决。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及公司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考核结果，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的 150 名激励对象与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的 10 名

激励对象 2015年度考核全部合格。

公司董事会认为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预留

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满足，同意第三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的激

励对象人数为 150 人，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总数为 18,922,750 股，行权价格为 3.233 元 /

股。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10 人，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总数为 1,944,250 股，行

权价格为 5.145元 /股。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已发表了独立意见，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就上述事项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5.�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信息披露委员会暨制定 < 信息

披露委员会工作细则 >的议案》。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6.�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2016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日为

2016年 9月 5日。

《关于召开 2016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08 月 24 日

附件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清州先生简历：

陈清州先生，1965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

生院总裁班， 高中学历。1984年至 1990年在福建省泉州市红星无线电厂任销售经理；1990 年

至 1993年在福建省威讯电子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1993年开始在深圳市好易通科技有

限公司工作，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清州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898,838,0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45� %，是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陈

清州先生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和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及规则，具备胜任公司董事的能力。

陈清州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曾华先生简历：

曾华先生，1968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历。1991年至 1994年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汉口总站任助理工程

师；1994年至 1999年在日本 ALPS电气东莞长安日华电子厂工作， 任课长；1999 年开始在深

圳市好易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厂长、副总经理。现任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

总经理。

曾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4,972,6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7�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陈清州先生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和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

则，具备胜任公司董事的能力。

曾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武美先生简历：

武美先生，1972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企业管

理专业，硕士学历。1998 年至 2001 年在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制造中心干部部

人力资源工程师、制造中心干部部副处长；2001年开始在深圳市好易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历

任人力资源部总监、副总经理。现任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武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7,934,6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2%，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陈清州先生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

突，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和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

规则，具备胜任公司董事的能力。

武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郭羲祥先生简历：

KOK� GEE� SIONG（中文名：郭羲祥），男，1958 年 7 月出生，马来西亚国籍，毕业于

Plymouth� Polytechnic，Plymouth，UK， 通信工程专业， 大学学历 。1987 年至 1997 年 ，任

Motorola� Technology� Sdn� Bhd� ，RND� Engineer，RND� Senior� Engineer，RND� Staff�

Engineer，RND� Engineering� Section� Manager；1997 年至 2002 年任 Hock� Lee� Brick� Works，

General� Manager；2002 年至 2003 年， 任 Carsem� Semiconductors� Sdn� Bhd，RND� Manager；

2003年至 2008年，任 Motorola� Technology� Sdn� Bhd� ，RND� Engineering� Manager；2008 年开

始在深圳市好易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任深圳研发中心 DMR 副总监。现任海能达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终端产品线总经理。

郭羲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清州先生以及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

识和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具备胜任公司董事的能力。

郭羲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张钜先生简历：

张钜先生，1975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会

计与金融专业，硕士学历。曾任职于深圳市罗湖区政府公务员；1999 年至 2002 年，任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审计师；2003 年至 2004 年，任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2004年至 2006年， 任北京希格玛晶华微电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6年开始在深

圳市好易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任首席财政官。现任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兼任全资子公司哈尔滨海能达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张钜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4,04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6%，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陈清州先生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

突，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和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

规则，具备胜任公司董事的能力。

张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蒋叶林先生简历：

蒋叶林先生，男，1972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1994 年至 2002 年，历任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移动通信

系统有限公司工程师、经理、总监；2002年至 2009年，历任上海贝尔有限公司移动核心网业务

部总监、移动应用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核心网络方案事业部总经理、新产品引入部负责

人、公司副总裁；2009 年开始加入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系统产品线总经理。现任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任全资子公司哈尔滨海能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蒋叶林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23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陈清州先生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利益

冲突，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和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及规则，具备胜任公司董事的能力。

蒋叶林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欧阳辉先生简历：

欧阳辉先生，1962 年 12 月出生，美国国籍，毕业于美国杜兰大学化学物理专业和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金融学专业，取得了美国杜兰大学化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和美国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金融学博士学位， 并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化学物理学博士后研究。1993 年至

1994年在香港科技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98年至 2001年在美国北卡大学担任助理教授；2001

年至 2005年在美国杜克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副教授；2005 年至 2008 年在美国雷曼兄弟担任

高级副总裁、董事总经理；2008年至 2010年在野村证券担任董事总经理；2010 年至 2012 年在

瑞士银行担任董事总经理；同时于 2010年至今，在长江商学院担任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

现任长江商学院担任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欧阳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清州先生以及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已获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

书，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和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

规则，具备胜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能力。

欧阳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孔祥云先生简历：

孔祥云先生，中共党员，1954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经济学硕士，高级会

计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公派留学归国人员。历任江西财经大学财会系教研室副

主任、审计监察处副处长、处长，江西华财大厦实业投资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中国投资银行

深圳分行财会部总经理、稽核部总经理,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计划财务处、经营管理处、金融

合作处等部门处长。社会兼职：2001年至今任《深圳金融》杂志编委，江西财经大学客座教授，

国家审计署驻深圳特派员办事处特聘外部专家。现任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兼任深圳诺

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孔祥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清州先生以及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已获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

书，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和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

规则，具备胜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能力。

孔祥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陈智先生简历：

陈智先生，1974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通信与

信息系统专业， 博士学历。2006年 4月至 2008年 7月， 在电子科技大学任教；2008 年 8 月至

2013年 7月，在电子科技大学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013 年 8 月至今，在电子科技大学任教

授、博士生导师。

陈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清州先生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已获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和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

则，具备胜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能力。

陈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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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电子邮

件的方式于 2016年 8月 19日向各位监事发出。

2、本次监事会于 2016年 8月 24日以现场参与的形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 3 人，实际出席 3 人。董事会秘书张钜先生和证券事务代表田智勇先

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4、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邓峰先生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公司的《2016半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2016 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鉴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成员的任期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

监事会需要进行换届选举。经征询公司股东意见，广泛搜寻适合公司的监事会候选人，并对其

资格进行审查后，提名杨立炜先生、王卓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上述

监事会候选人将提交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并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即每

一股份拥有与应选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

用，但不得超过其拥有选票数对应的最高限额，否则该议案投票无效，视为弃权，当选后为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不超过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监事候选人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人员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监事会同意将杨立炜先生、王卓女士作为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会就任前，原监事会成员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监事职务，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行为。

监事候选人杨立炜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一；监事候选人王卓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二。

3、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及授予对

象进行调整的议案》。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是依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进行的，调整

后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

职资格，符合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关于对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及授予对象进行调整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4、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和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涉及标的股票可行权的议案》。

经核查，我们认为根据《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

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以满足。 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150 名激励对象和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 10 名激励对象

行权资格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150 名激励对象在第三个行权期行权，

行权数量为 18,922,750 份，行权价格为 3.233 元；同意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 10 名激励对象

在第三个行权期行权，行权数量为 1,944,250份，行权价格为 5.145元。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涉及

标的股票可行权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和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第三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列入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预留部分股票期权

第三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

人选的，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中国证监会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号》、《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及《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 号：股权激励股票期权实施、授予与行权》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符合《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

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 8 月 24 日

附件一

杨立炜先生简历：

杨立炜先生，1979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研究生学历。2004年至 2005年在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任绩效管理专员；

2005年至 2007年，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任绩效任职专员；2007年加入深圳市好易通科技有限

公司（本公司前身），历任人力资源高级专员、人力资源部总监助理、人力资源部副总监职务，

现任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监。

杨立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杨立炜先生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杨立炜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监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附件二

王卓女士简历：

王卓女士，1981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吉林大学英语专业，本

科学历。2004 年起在深圳市好易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总裁秘书、市场部副总监。现任海

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副总监。

王卓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王卓女士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王卓女士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

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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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

及授予对象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6年 8月 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及授予对象进行调整的议

案》，同意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数量及授予对象进行调整。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3年 5月 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及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出具了相应

报告，并于 2013年 5月 8日通过指定披露媒体对外公告。

2、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上报申请备案材料，并根据证

监会的反馈意见，对《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

2013 年 8 月 2 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对材料确认无异议并备案的批复，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已获

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3、2013年 8月 1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

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2013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海能

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获得批准。

5、2013 年 9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股票期权

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并于当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对公司授予的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确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6、2014 年 1 月 13 日， 公司完成首次授予 573.7 万份期权的登记工作， 期权简称： 海能

JLC1，期权代码：037638。

7、2014 年 9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关于对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行权价格

及授予对象进行调整的议案》，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163 人，股票期权的

总数调整为 519.9万份，行权价格调整为 18.01元。

8、2014�年 9�月 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向 11�名激励对象授予 52�万份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授予

日为 2014�年 9�月 4�日，授予价为 28.53�元。

9、2014�年 9�月 1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权激励计

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总股本 278,000,000�股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5�股，共计

转增 417,000,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695,000,000 股，该利润分配已于 2014�年 9�

月 15�日实施完毕。根据《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

定，同意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首期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1299.75 万股，行权价格

调整为 7.204元；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130万股，行权价格调整为 11.412元。

10、2014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已完成预留部分期权 130�万份的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

海能 JLC2，期权代码：037668。

11、2015年 6月 1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698,117,

33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截至 2015年 6月 2日，该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同意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未行权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7.184 元， 同意将已授予未行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1.392元。

12、截止 2015 年 9 月 4 日，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完成，第一个行权期

共计可行权 389.925 万份，实际行权 389.925 万份，剩余 909.825 万份将于第二个行权期和第

三个行权期分别行权。

13、2015 年 9 月 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权激励

计划预留部分期权数量及授予对象进行调整的议案》，鉴于预留部分期权授予对象离职，预留

部分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10人，股票期权的总数调整为 126.25万份。

14、2015 年 9 月 21 日，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

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以总股本不超过 698,899,250 股为基数（以实施分红的股权登记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实际登记数为准），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2股，共计转增不超过 838,679,1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不超过 1,537,578,350 股。该利

润分配已于 2015年 9月 30日实施完毕。公司于 2015年 10月 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同意将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3.266元， 行权数量调整为

2001.615万股。同意将已授予未行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5.178 元，行权数量调整为

277.75万股。

15、2016 年 6 月 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537,

852,1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33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截至 2016 年 5 月 24 日，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海能达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同意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3.233元， 同意将已授予未行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调整为 5.145元。

二、激励对象离职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期权数量的调整

截至 2016 年 8 月 26 日，原激励对象任涛、聂新志、董广旭、才凡、宋晓霞、胡丹、李纯林、

王磊、郑小刚、魏科学、汪盛平、陈超祖、陈凌伟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再满足成为股权激励对

象的授予条件，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将取消上述 13 名离职人

员首次授予尚未行权的 1,093,400 份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此次调整后，首次授予的股票期

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150人，已获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18,922,750份；预留部

分人数和尚未行权的期权数量不变。

经对激励对象离职所导致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

数调整为 150 人， 已授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18,922,750 份， 行权价格为 3.233

元；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为 10 人，已授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1,944,250 份，

行权价格为 5.145元。满足行权条件后，首期授予的激励对象获授的每份期权可以 3.233 元的

价格购买 1股公司股票； 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获授的每份期权可以 5.145 元的价格购买 1 股

公司股票。调整后如下表：

分类 姓名 职务

已获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

量（万份）

占授予权益总数的

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首次授予

曾华 董事、副总经理

770,000 3.69% 0.05%

武美 董事、副总经理

770,000 3.69% 0.05%

张钜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770,000 3.69% 0.05%

谭学治 董事

115,500 0.55% 0.01%

蒋叶林 董事

962,500 4.61% 0.06%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

/

技术人员（

145

人）

15,534,750 74.45% 1.01%

预留部分（

10

人）

1,944,250 9.32% 0.13%

合计

20,867,000 100.00% 1.36%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激励对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对股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列入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第三期可行权激励

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不存在最

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试行）》、《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有关事

项备忘录 2号》、《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12号：股权激励股票期权实施、授予与行权》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海能达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对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授予对象、 行权数量的调整，符

合《管理办法》及股权激励备忘录、《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调整后

的公司股票期权计划所确定的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形，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需

要。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相关调整事项及行权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

授权，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和数量的调整， 符合 《管理办法》、《备忘录 1

号》、《备忘录 2 号》、《备忘录 3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的规定；公司及激励对象已满足本次行权的行权条件，不存在不得行权的情形，符

合《管理办法》、《备忘录 1 号》、《备忘录 2 号》、《备忘录 3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宜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相关调整事项及行

权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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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和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权激

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经 2016

年 8月 24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150 名激励对象在公司的第三个行权期内（即 2016 年 9 月 5 日至 2017 年 9 月 4 日止）的可

行权总数量为 18,922,750份股票期权。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 10名激励对象在公司的

第三个行权期内（即 2017年 9月 4日至 2018年 9月 3 日止）的可行权总数量为 1,944,250 份

股票期权。

2、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的模式，自主行权需在有关机构的手续办理结束后方可行权，

届时将另行公告。

3、公司选择 Black-Scholes模型确定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并已在股权激励计划等待期开

始进行摊销。本次采用自主行权模式对期权估值方法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

实质影响。

4、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若全部行权，公司股份仍具备上市条件。

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3年 5月 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及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出具了相应

报告，并于 2013年 5月 8日通过指定披露媒体对外公告。

2、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上报申请备案材料，并根据证

监会的反馈意见，对《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

2013 年 8 月 2 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对材料确认无异议并备案的批复，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已获

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3、2013年 8月 1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

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2013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海能

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获得批准。

5、2013 年 9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股票期权

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并于当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对公司授予的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确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6、2014 年 1 月 13 日， 公司完成首次授予 573.7 万份期权的登记工作， 期权简称： 海能

JLC1，期权代码：037638。

7、2014 年 9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关于对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行权价格

及授予对象进行调整的议案》，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163 人，股票期权的

总数调整为 519.9万份，行权价格调整为 18.01元。

8、2014�年 9�月 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向 11�名激励对象授予 52�万份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授予

日为 2014�年 9�月 4�日，授予价为 28.53�元。

9、2014�年 9�月 1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权激励计

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总股本 278,000,000�股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5�股，共计

转增 417,000,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695,000,000 股，该利润分配已于 2014�年 9�

月 15�日实施完毕。根据《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

定，同意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首期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1299.75 万股，行权价格

调整为 7.204元；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130万股，行权价格调整为 11.412元。

10、2014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已完成预留部分期权 130�万份的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

海能 JLC2，期权代码：037668。

11、2015年 6月 1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698,117,

33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截至 2015年 6月 2日，该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同意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未行权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7.184 元， 同意将已授予未行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1.392元。

12、截止 2015年 9月 4日，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完成，第一个行权期共

计可行权 389.925 万份，实际行权 389.925 万份，剩余 909.825 万份将于第二个行权期和第三

个行权期分别行权。

13、2015年 9月 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权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期权数量及授予对象进行调整的议案》，鉴于预留部分期权授予对象离职，预留部

分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10人，股票期权的总数调整为 126.25万份。

14、2015 年 9 月 21 日，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

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以总股本不超过 698,899,250 股为基数（以实施分红的股权登记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实际登记数为准），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2股，共计转增不超过 838,679,1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不超过 1,537,578,350 股。该利

润分配已于 2015年 9月 30日实施完毕。公司于 2015年 10月 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同意将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3.266 元， 行权数量调整为

2001.615万股。同意将已授予未行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5.178 元，行权数量调整为

277.75万股。

15、2016 年 6 月 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537,

852,1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33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截至 2016 年 5 月 24 日，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海能达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同意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3.233元， 同意将已授予未行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调整为 5.145元。

16、2016年 8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权激励

计划期权数量及授予对象进行调整的议案》和《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

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涉及标的股票可行权的议案》， 鉴于首次股票期权授予

对象离职，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150 人，已获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

量调整为 18,922,750份；预留部分人数和尚未行权的期权数量不变。

综上，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为 150 人， 授予期权数量为 27,032,500

份，行权价格为 3.233 元；公司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激励对象为 10 人，授予期权数量为 2,

777,500份，行权价格为 5.145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期权在第一个行权期已行权 8,578,350

份，剩余 18,922,750 份尚未行权，激励对象人数为 150 人；公司预留部分股票期权在第一个行

权期已行权 833,250份，剩余 1,944,250份尚未行权，激励对象人数为 10人。

二、董事会关于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第三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说明

根据《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和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完

成情况说明如下表：

1、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完成情况

序号 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完成条件情况说明

1

（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②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④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公司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

足行权条件。

2

2015

年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16000

万元、营业收入不低于

23

亿元。

以上“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公司在本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后， 因发生公开

/

非公开发行或并购重组产生的净资产增加值及净利润

额不计入当年度和下一年度的公司业绩考核要求的计算。

2015

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

17,181.51

万元；营

业收入为

24.78

亿元

,

满足行权条

件。

3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达到考核要

求

,

满足行权条件。

2、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完成情况

序号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完成条件情况说明

1

（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②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④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公司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

足行权条件。

2

2015

年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16000

万元、营业收入不低于

23

亿元。

以上“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公司在本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后， 因发生公开

/

非公开发行或并购重组产生的净资产增加值及净利润

额不计入当年度和下一年度的公司业绩考核要求的计算。

2015

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

17,181.51

万元；营

业收入为

24.78

亿元

,

满足行权条

件。

3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达到考核要

求

,

满足 行权条件。

综上所述，激励对象符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三、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涉及标的股票可行权情况

说明

1、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涉及标的股票包括：

（1）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列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

行权期涉及的权益份额；

（2）因未满足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第二

个行权期涉及标的股票递延至第三个行权期的权益份额。

2、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股票，涉及的股票种类为人

民币 A股普通股。

3、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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